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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充耕地指标交易合同

受让方：绥棱县人民政府(以下称甲方)

出让方：富裕县人民政府(以下称乙方)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法典》、《黑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规定，按

照《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改进耕地易地占补平衡管理支持贫

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意见》(厅字〔2017〕80号)有关要求，为

了省道绥棱至拉哈公路绥棱至四海店段改扩建项目补充耕地需

求，本着公开、公正、自愿、有偿原则，甲乙经充分协商，现就

易地补充耕地指标有关事项签订本合同。

一、甲方购买乙方耕地9.3269公顷，其中：水田0.9112

公 顷 ( 含 十 等 0.6695 公 顷 、 含 十 一 等 0.2417 公 顷 ), 旱 地

8.3941公顷(含十等0.5140公顷、含十一等7.8736公顷、

含十二等0.0065公顷),水浇地0.0216公顷(含十一等0.0216公

顷),用于占补平衡，所补充的耕地为乙方投资筹建的补充耕地

项目，项目已在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管理系统中备案。

二 、经甲乙双方协商后，甲方按照新增耕地面积9.3269公

顷，每平方米均为30元，支付给乙方补充耕地指标交易费用

共计279.8070万元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补充耕地指标交易费用

由甲方一次性将交易资金拨付到乙方指定银行账户(开户行：国

家金库齐齐哈尔市中心支库，开户名称：富裕县财政局，账号：

080200000003271028)。

三 、乙方向甲方提供补充耕地所需材料后，双方法定代表

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盖章本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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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盖章之日

起生效，如有未尽事宜，需经双方共同协商，可以在不违反本

合同条款的情况下，签订补充协议，与本合同具备同等效力。

五、甲方购买乙方的补充耕地指标用于解决甲方建设项目

占补平衡，乙方不再使用，亦不可提供他人使用。

六、本合同正本一式十二份，甲乙方各三份，甲乙双方所

在市(地)级、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各一份。

受让方人民政府：(盖章)

受让方法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：

受让方然资源局：(盖章)

法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：

绥棱县联系人：

富裕县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联系电话：

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

出让方法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：

出让方自然资源局：(盖章)

出让方人民政府：(盖章)

法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：


